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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烧伤后耳廓瘢痕畸形的严重程度的分级方法及对应的手术方式选择。方法 对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

科 2008年 1月至 2017年 12月期间 165例烧伤后耳廓瘢痕畸形住院病例，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并按照病人耳廓瘢痕范围，耳

廓位置与颅耳角有无异常，耳轮、耳垂、耳甲腔、耳屏等耳廓结构的缺损情况，耳廓结构的辨识度等几个方面，进行四级评级分

类。并分析手术方式与烧伤后耳廓瘢痕畸形分级的相关性。结果 一级轻度耳廓瘢痕畸形 74例，二级中度耳廓瘢痕畸形 51
例，三级中重度耳廓瘢痕畸形 27例，四级重度耳廓瘢痕畸形 13例。一级轻度耳廓瘢痕畸形最常采用瘢痕切除术，二级中度耳

廓瘢痕畸形最常采用瘢痕切除+植皮术，三级中重度耳廓瘢痕畸形最常采用瘢痕切除+局部皮瓣转移+植皮术，四级重度耳廓

瘢痕畸形最常采用瘢痕切除+皮瓣转移+植皮+耳廓成形术。结论 本研究首次建立烧伤后耳廓瘢痕畸形的分级标准，有利于

畸形严重程度判断，并能指导手术方式的选择。此分级标准简单易行，适合在临床工作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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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grading method of severity of auricular scar deformity after burn, and to selected correspond‑
ing surgical methods.Methods One hundred and sixty-five cases of auricle scar after burn in Department of Burns and Plastic Sur‑
gery, Beijing Ji Shui Tan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08 to December 2017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range of scar,
the abnormal cranioauricular angle, the defect of the auricle anatomical units such as helix, earlobe, cavity of auricular concha and tra‑
gu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degree of the auricle structure, four grades were classif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in surgical meth‑
ods used in the operation and the specific grades of classification of auricle scar deformity were analyzed.Results There were 74 cas‑
es of first grade with mild scar deformity of auricle, 51 cases of second grade with moderate scar deformity of auricle, 27 cases of third
grade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scar deformity of auricle, and 13 cases of fourth grade with severe scar deformity of auricle. Scar excision
is the most common methods for the first-grade mild scar deformity of auricle. Scar excision and skin grafting are the most common
methods for the second-grade moderate scar deformity of auricle. Scar excision plus local skin flap transfer and skin grafting are the
most common methods for the third-grade moderate and severe scar deformity of auricle. Scar excision plus skin flap transfer plus skin
grafting and auricular plasty are the most common methods for the fourth-grade severe scar deformity of auricle.Conclusion Establish‑
ing th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of auricular scar deformity post burn is helpful to judge the severity of deformity and to guide the choice
of surgical methods. This grading criteria is simple and feasible, and suitable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Burn; Auricular; Scar; Reference standards; Classification; Plastic

在头面颈部大面积烧伤病人常合并耳廓烧伤，

烧伤后遗留耳廓瘢痕畸形、残耳、无耳等畸形。常

须多次手术，给病人产生经济负担的同时也带来了

沉重的精神心理负担［1］。因此耳廓作为五官美容的

重要内容，其烧伤后瘢痕修复与整形相关手术日益

成为耳科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目前国内外尚缺乏一个针对烧伤后耳廓瘢痕

畸形的分级评判标准，故回顾性分析总结烧伤后耳

廓瘢痕病例特点，并结合我们的经验，提出并建立

烧伤后耳廓瘢痕畸形的分级方法及标准，以期对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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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烧伤临床工作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科

2008年 1月至 2017年 12月 165例烧伤后耳廓瘢痕

畸形的住院病例进行统计分析。包括年龄、性别、

致伤原因、瘢痕畸形程度及分类、手术方式、愈合情

况等。

1.2 按照耳廓瘢痕畸形严重程度进行四级分级

根据我院经验及工作需要，以耳廓外形最重要的 4
个解剖结构耳轮、耳垂、耳甲腔、耳屏为评价核心，

结合颅耳角、残耳辨识度，将耳廓烧伤后瘢痕畸形

进行四级分级。一级，轻度耳廓瘢痕畸形：单纯耳

廓或耳廓周围瘢痕形成，无组织粘连，耳廓位置及

颅耳角正常。耳轮、耳垂、耳甲腔、耳屏均正常，耳

廓结构完整。二级，中度耳廓瘢痕畸形：耳廓或耳

廓周围瘢痕形成，有组织粘连，耳廓位置或颅耳角

异常；或耳轮、耳垂、耳甲腔、耳屏四个解剖结构缺

失 1个，耳廓其余结构存在并可辨认。三级，中重度

耳廓瘢痕畸形：耳廓及耳周瘢痕形成，耳轮、耳垂、

耳甲腔、耳屏四个解剖结构缺失 2~3个，耳廓残存结

构可辨认。四级，重度耳廓瘢痕畸形：广泛瘢痕形

成，耳轮、耳垂、耳甲腔、耳屏四个解剖结构均缺失，

耳廓残存结构无法辨认，或耳廓缺失。以上述标

准，将病人进行分级归类。

1.3 分析确定耳廓畸形各分级与该分级最常应用

的手术方法 回顾性分析病例手术选择，一级轻度

耳廓瘢痕畸形、二级中度耳廓瘢痕畸形、三级中重

度耳廓瘢痕畸形、四级重度耳廓瘢痕畸形最常采用

的手术方式。

2 结果

病人年龄范围 15~78岁，男性 107例，女性 58
例。致伤原因：火焰烧伤 106例，沸液烫伤 32例，化

学烧伤 14例，电弧烧伤 13例。以上述烧伤后耳廓

瘢痕畸形分级标准进行分级分类，一级轻度耳廓瘢

痕畸形 74例，二级中度耳廓瘢痕畸形 51例，三级中

重度耳廓瘢痕畸形 27例，四级重度耳廓瘢痕畸形 13
例。一级轻度耳廓瘢痕畸形采用瘢痕切除术 64例，

占比 86.5%；二级中度耳廓瘢痕畸形采用瘢痕切除+
植皮术 37例，占比 72.5%；三级中重度耳廓瘢痕畸

形采用瘢痕切除+局部皮瓣转移+植皮术 21例，占比

77.8%；四级重度耳廓瘢痕畸形采用瘢痕切除+皮瓣

转移+植皮+耳廓成形术 9例，占比 69.2%。从瘢痕

的治愈情况、耳廓完整性、耳廓位置、耳廓形态、耳

廓颜色、耳廓大小、耳颅角和对侧的一致性、病人满

意度等几个方面，评估总体手术效果，均效果满意。

病例一：男性，耳廓火焰烧伤后 1年，局部瘢痕

增生。耳轮及耳屏处瘢痕明显，影响美观，但各结

构存在，耳廓形态完整，为一级轻度耳廓瘢痕畸形。

病例二：男性，面颈部大面积烧伤。双耳耳廓

瘢痕并且与耳后耳上皮肤粘连，耳软骨形态存在，

耳轮部分缺失，耳垂、耳甲腔、耳屏存在，耳廓基本

结构可辨认。右耳颅耳角异常。双耳均为二级中

度耳廓瘢痕畸形。

病例三：男性，面颈部、双上肢大面积电弧烧伤

后，双侧耳廓瘢痕形成，耳廓向前向内侧挛缩变形

成杯状，左侧耳廓耳垂、耳屏缺失，耳轮、耳甲腔存

在，耳廓残余结构可辨认，为三级中重度耳廓瘢痕

畸形；右侧耳轮、耳垂、耳甲腔、耳屏缺失，耳廓残余

结构无法辨认，为四级重度耳廓瘢痕畸形。

病例四：男性，面颈部、双上肢大面积火焰烧伤

后，右侧耳轮、耳甲腔、耳垂、耳屏缺失，耳廓基本结

构无法辨认，为四级重度耳廓瘢痕畸形。

3 讨论

3.1 瘢痕评估分级研究现状 瘢痕的临床分级与

瘢痕的防治一直是医学研究的热点与难点［2］。瘢痕

评估对疗效和预后判断均具有重要意义，是临床长

期治疗的重要指引。中国临床瘢痕评估与治疗共

识专家组基于对当前瘢痕评估的精准化、客观化方

向的把握，推荐以量表为主，影像工具为辅的综合

性评估方式［3］。当前国内外最为接受的 3种瘢痕评

估量表：温哥华瘢痕量表（VSS）［4］、视觉评估量表

（VAS）［5］、病人与观察者瘢痕评估量表（POSAS）［6］。

但这些量表主要是观察者和（或）病人通过肉眼观

察、触诊或感受等方式评估瘢痕的色泽、厚度、血管

分布、柔软度、色素沉着、外形、疼痛、瘙痒等，主观

判断权重过大，临床应用步骤烦琐，局限性明显［7］。

结合瘢痕细胞、分子生物学检测与瘢痕组织测量，

应用计算机成像系统和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可为

临床瘢痕评估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但是方法更加复

杂，临床难以推广［8］。

3.2 烧伤后耳廓瘢痕畸形的分级标准 有学者在

对 174例面部软组织瘢痕畸形病例进行回顾分析的

基础上，按照美学单元的原则，提出并建立了面部

软组织瘢痕畸形的四级分类标准［9］。该分类法对面

部软组织瘢痕畸形病例的病情严重程度有重要意

义，同时对手术方式选择也有一定指导意义［10］。目

前，临床使用的瘢痕畸形评定方法中，尚无公认的

可覆盖全部指标的具有较高客观性及可重复性的

量化评估方法［3，10］。建立一个相对简单易行的瘢痕

畸形评价标准对于瘢痕诊断、临床疗效判定及比较

研究具有关键的作用［11-12］。

结合我院的工作经验及实际，以耳廓外形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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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四个解剖结构耳轮、耳垂、耳甲腔、耳屏为评价

核心，结合颅耳角、残耳辨识度，首次提出烧伤后耳

廓瘢痕畸形分级标准和方法，将烧伤后耳廓瘢痕畸

形进行四级分级。一级，轻度耳廓畸形：单纯耳廓

或耳廓周围瘢痕形成，无组织粘连，耳廓位置及颅

耳角正常。耳轮、耳垂、耳甲腔、耳屏均正常，耳廓

结构完整。例如单纯瘢痕疙瘩病例。二级，中度耳

廓畸形：耳廓或耳廓周围瘢痕形成，有组织粘连，耳

廓位置或颅耳角异常；或耳轮、耳垂、耳甲腔、耳屏

四个解剖结构缺失 1个，耳廓其余结构存在并可辨

认。如单纯粘连导致的颅耳角异常病例，及单纯耳

垂或耳屏缺失病例。三级，中重度耳廓畸形：耳廓

及耳周瘢痕形成，耳轮、耳垂、耳甲腔、耳屏四个解

剖结构缺失 2~3个，耳廓残存结构可辨认。四级，重

度耳廓畸形：广泛瘢痕形成，耳轮、耳垂、耳甲腔、耳

屏四个解剖结构均缺失，耳廓残存结构无法辨认，

或耳廓缺失。在以上分级标准的基础上，不同地

区、不同医院、不同科室、不同学者在描述病人烧伤

后耳廓瘢痕畸形状况时就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

便于比较，便于多中心临床协作及学术交流带来了

积极的影响。

3.3 分级标准与手术选择 通过病例分析发现，烧

伤后耳廓瘢痕畸形常累及耳廓多个解剖结构，甚至

整个耳廓，尤以耳轮、耳垂为多。在本组病例手术

选择方面，一级轻度耳廓瘢痕畸形最常采用瘢痕切

除术，二级中度耳廓瘢痕畸形最常采用瘢痕切除+
植皮术，三级中重度耳廓瘢痕畸形最常采用瘢痕切

除+局部皮瓣转移+植皮术，四级重度耳廓瘢痕畸形

最常采用瘢痕切除+皮瓣转移+植皮+耳廓成形术。

这些手术模式只是概括性的指引，在具体手术选择

时，不应死搬教条，固化这一标准，耳鼻喉科、烧伤

科、整形外科医生应充分结合病人瘢痕畸形分级情

况、周围皮肤情况、病人期望值等，为不同病人制定

适宜的个体化的手术方案［13-17］。

在烧伤后耳廓瘢痕畸形的治疗过程中，在分级

评价标准基础上，强调遵循整形外科的微创技术理

念与美学原则，致力于完整性、对称性、医学美学基

础上的修复与重建［18-20］。我们的烧伤后耳廓瘢痕畸

形分级标准在评估耳廓瘢痕畸形严重程度方面，简

单易行，实用性强，适合广泛推广。在今后的工作

中，我们还需要对该分级标准按照细分项目计分评

估，使之指标量化、更具体、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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